附件4：

新平县医疗机构计量工作自查表

（医疗机构填写）
1. 医疗机构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网址
	
	投诉电话
	

	上级主管部门
（或投资方）
	

	医疗机构等级
	
	医疗机构性质
	□公立医院
□部队医院
□民营医院
□外资医院

	计量管理
职能部门
	
	联系电话
	

	重要岗位
人员信息
	姓名
	固定电话
	手机
	Email

	计量工作
分管院长
	
	
	
	

	计量管理职能
部门负责人
	
	
	
	

	计量主管
	
	
	
	


附件5：

	检查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不符合项具体内容

	计量管理组织网络和计量管理制度建立落实情况
	1.1
	有计量分管院长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1.2
	有计量管理职能部门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1.3
	有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且经过计量培训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1.4
	建立计量器具采购验收、保管发放、登记造册、周期检定、校准、档案管理、停用报废和计量数据管理、计量培训等计量管理制度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1.5
	计量管理制度能有效贯彻实施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1.6
	计量器具的使用人员应能熟练操作、使用和保养计量器具。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医疗

计量

器具

配备

情况
	2.1
	建立计量器具管理台账，并做到账、物一致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2.2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型式批准部分）》的国产医疗计量器具，应有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及产品合格印、证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2.3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型式批准部分）》的进口医疗计量器具应有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医疗

计量

器具

检定

校准

情况
	3.1
	在用强检医疗计量器具依法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强制检定，且检定合格在有效期内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3.2
	在用非强检医疗计量器具应定期检定、校准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3.3
	在用医疗计量器具应有齐全的检定、校准印、证和状态标识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3.4
	医疗计量器具失准修理后，应经检定合格或校准符合要求后，方可继续使用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3.5
	对大型、贵重计量设备应制定操作规程和使用规定（包括明确专人负责，做好使用记录等），并有效实施。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法定计量

单位使用

情况
	4
	各种文件资料、统计报表、病历处方、票证票据、计量数据等应全面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符合规定 （  ）

不符合规定（  ）
	

	检查结论

（可另附页）
	本机构共有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   名，在用医疗计量器具    台（其中强检医疗计量器具    台，非强检医疗计量器具     台）。共检查（ ）个项目，符合规定的（ ）个项目，不符合规定的（ ）个项目。

	整改措施

（可另附页）
	

	自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医疗机构负责人签名：

医疗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新平县医疗机构计量管理情况自查表
附件6：

新平县医疗机构计量器具受检情况自查表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数量
	检校状态

	
	
	
	

	
	
	
	

	
	
	
	

	
	
	
	

	
	
	
	

	
	
	
	

	
	
	
	

	
	
	
	

	
	
	
	

	
	
	
	

	
	
	
	

	
	
	
	

	
	
	
	

	
	
	
	


（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行数）

 填表人：            
              填表日期：

附件7：

新平县医疗卫生机构诚信计量承诺书
    为构建诚信计量的和谐医疗环境，确保医疗诊断、治疗中使用的计量器具安全、准确、有效，保护患者的切身利益，本单位郑重承诺：

一、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医疗卫生类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有关管理规定。    

二、积极宣传和引导诚信计量意识，建立健全和落实各项计量管理制度，加强对医疗卫生计量器具的管理。    

三、配备符合国家计量法律法规要求的医疗卫生计量器具和相应的管理人员，并按期向法定检测机构申请检定。    

四、为维护就医患者的切身利益，医用强检计量器具受检率达到100%，合格率100%，绝不使用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的医疗计量器具为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    

本单位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欢迎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日期：

附件8：

新平县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备案申请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填报日期： 

	序号
	器具
名称
	规格
 型号
	准确度等级
	测量
 范围
	出厂
 编号
	制造单位
	投入使用时间
	安装/使用地点
	使用
 部门
	强检
 代码
	器具
 用途
	检定机构
	备 注

	
	
	
	
	
	
	
	
	
	
	
	
	
	

	
	
	
	
	
	
	
	
	
	
	
	
	
	

	
	
	
	
	
	
	
	
	
	
	
	
	
	

	
	
	
	
	
	
	
	
	
	
	
	
	
	

	可续页
	
	
	
	
	
	
	
	
	
	
	
	
	

	受理意见
	上述计量器具已备案，备案编号为            。请到指定检定机构申请强制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否则，将按照相关计量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受理人：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申请单位应对照实物如实填写本表，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指定检定机构和受理意见栏由受理部门填写。

2、申请单位需提供法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首次检定需提供计量器具合格证和说明书复印件、周期检定需提供上次检定证书等复印件。

3、安装/使用地点：指具体的科室、部门或使用场所；强检代码：强检目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明细目录》，参照填写代码（例如竹木直尺代码为0101，压力表代码为2551）；器具用途：1-贸易结算，2-安全防护，3-医疗卫生，4-环境监测

4、本表填满后可另加页填写，本表一式三份，一份交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计量和标准化监管股，一份交法定检定机构，一份由申请单位留存。同时上报电子版数据一份。（电子版发至邮箱：11212760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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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备案申请表（续页）

	序号
	器具
名称
	规格 
型号
	准确度等级
	测量
 范围
	出厂
 编号
	制造单位
	投入使用时间
	安装/使用地点
	使用
 部门
	强检 
代码
	器具
 用途
	申请检定机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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